
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污水处理站建设方案变更说明 

 

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又称武汉市第六医院（以下简称“我院”），位于武汉市

江岸区香港路 168 号，始建于 1952 年，是一所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、保

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教学医院，现有床位 850 张，已取得排污许可证（编

号为：12420100441355966B001V）。 

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，老年群体的医疗、养老服

务需求问题更加凸显，经批准，我院拟实施“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扩建项目（江汉

大学老年医学中心）”，新建 1 栋江汉大学老年医学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老年医学

中心”）及配套工程。 

一、老年医学中心原有建设方案和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

1、项目建设内容 

项目拟新建 1 栋地上 24 层、地下 3 层老年医学中心，总建筑面积 79471.57

平方米，设置床位 850 张（其中 200 张床位由现有门诊综合楼转入，建成后院内

床位数共计 1500 张），地上主要设置病房、血液透析室、医技科室、行政用房

等；地下主要设置车库、设备用房，同时配套建设大楼运行保障系统、供配电、

给排水、暖通空调工程、污水处理站及室外工程等。老年医学中心大楼平时状态

不设置传染病区和传染病房，在疫情状态下临时转换 18 层~24 层 300 张病床。

疫情期间用于老年医学中心就诊的门诊不开放，老年医学中心除开放 300 张疫情

转换床位外其余床位均不开放。 

2、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

2021 年，我院办理了该项目环评手续，并于同年 12 月 7 日取得武汉市生态

环境局江岸区分局出具的《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江岸区分局关于江汉大学附属医院

扩建项目（江汉大学老年医学中心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武环江岸审

﹝2021﹞4 号）。项目目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，尚未完工。 

3、配套污水处理设施方案 

我院现有 1 座地埋式污水处理站（下称“老站”）位于门诊综合楼北侧，设

计规模 600 吨/天，废水采用“格栅+调节池+厌氧消化池+增氧曝气池+沉淀池+

消毒池（二氧化氯消毒）”工艺处理后经 DW001 排口接入香港路市政管网。老



年医学中心拟在其西南侧地块配套新建 1 座污水处理站（下称“新站”），设计

规模 800 吨/天，废水采用“格栅+调节池+水解酸化+沉淀池+生物接触氧化+MBR

膜+消毒（二氧化氯消毒）”工艺处理后最终依托 DW001 排口接入香港路市政

管网。 

二、污水处理站变更原因及变更内容 

“新站”在深化施工设计过程中发现场地有限、地下管网复杂，施工难度较

大；同时“老站”存在格栅未密闭、未设置污泥脱水设施、未配套应急事故池等

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整改，且“老站”靠近主干道香港路，不便病患进出。 

综上，为优化院内就医动线，我院后期拟将“老站”移址重建，并将此处建

设为医院大门；同时，为了便于院内环保设施管理，我院拟在本次老年医学中心

建设期间，一并优化调整院区污水处理站的选址和方案：在医院内部现有用地（老

年医学中心东北侧地块）重新选址，将“老站”和“新站”合建为 1 座处理规模

为 1400 吨/天污水处理站（下称“合建站”），并配套建设应急事故池和设备用

房等，该“合建站”建成后，院区“老站”停用并拆除。具体变更内容见表 1。 

表 1  污水处理站及配套设施变更情况一览表 

污水处理站 原建设方案 变更后方案 变化情况 

规模 老站（地下式）：600 吨/天； 

新站（地下式）：800 吨/天； 

总规模 1400 吨/天。 

合建站（地下式）处理
规模 1400 吨/天。 

院内重新选址，总处
理规模不变。 

工艺 老站：格栅+调节池+厌氧消
化池+增氧曝气池+沉淀池+

消毒池（二氧化氯消毒）； 

新站：格栅+调节池+水解酸

化+沉淀池+生物接触氧化

+MBR 膜+消毒（二氧化氯消

毒）； 

合建站:格栅+调节池+

水解酸化+沉淀池+生
物接触氧化+MBR 膜+

消毒（活性氧消毒） 

废水消毒方式优化。
预处理消毒池及消毒
池的消毒方式均由二
氧化氯变消毒法更为
活性氧消毒法。 

恶臭废气处
理和排放 

老站：恶臭气体集中收集经
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

排气筒排放； 

新站：恶臭气体采用密闭负
压收集后经次氯酸钠喷淋
（仅疫情期间使用）+活性炭
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 排气筒
排放； 

合建站:恶臭气体采用
密闭负压收集后经臭气
吸收塔（碱洗塔）+UV

紫外光催化氧化活性炭
一体机处理后通过 15m

排气筒排放。 

强化除臭工艺；全院
2 根污水污水处理站
废气排气筒减少为 1

根；密闭负压收集，
可以解决“老站”现
有部分废气无组织排
放等环境问题，减少
了全院废气污染物的
排放量。 

风险防控 

设施 

在老年中心西南侧设置容积
在 550m

3
以上的应急事故

池，在现有污水处理站进口
处设置切换阀门，新建污水
处理站与应急事故池之前的

合建站:设置了尺寸为
20500*8000*6300mm，
有效水深：4.5m，有效
池容：738m

3
的应急事

故池，发生事故时确保

应急事故池容积增
大、地点变更为合建
污水处理站旁，更利
于收集和处理。 



事故废水转输管网，发生事
故时确保事故废水能及时排
放至应急事故池中。 

合建污水处理站事故废
水能及时排放至应急事
故池中。 

废水排口 

接入香港路市政污水管网。 接入球场路市政污水管
网。 

医疗废水总排口位置
变化，但仍接入市政
管网。2 套在线监测
变为 1 套，便于维护
管理。 

原有老年医学中心其他建设内容不发生变化，均与原环评保持一致。 

三、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

本次调整仅针对污水处理站，将“老站”和“新站”合建，“合建站”在院

区内重新选址于老年医学中心东北侧，“合建站”污水处理规模较“老站”和“新

站”总处理规模无变化。项目其他医疗活动和公辅设施产排污与原环评均保持一

致，无变化。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染物变化情况如下： 

1、废气 

“合建站”将恶臭气体密闭负压收集处理后有组织排放，本次变更方案强化

了恶臭气体除臭工艺，除保留活性炭外，增加了臭气吸收塔（碱洗塔）+UV 紫

外光催化氧化，可保证除臭效果，将原方案 2 根排气筒合为 1 根（拟沿院内现有

建筑外墙升至楼顶，远离附近敏感点），同时“以新带老”解决老站现有部分废

气无组织排放的环境问题，可以减少院区废气污染物排放量。 

2、废水 

本次变更后，全院污水处理规模不发生变化，仍为 1400 吨/天，“合建站”

污水处理工艺与“新站”工艺保持一致，且消毒工艺优化调整，污染物去除率较

“老站”提高，变更后全院水污染物排放量减少。 

疫情期间，平疫转换楼层废水单独收集经预消毒后进入污水处理站。 

参考原环评报告书的相关要求，“合建站”出水执行“老站”和“新站”两

者较严的标准，即：平时状态下，三金潭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建成投产前，

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中表 2“排放标准”，三

金潭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建成投产后，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466-2005）中表 2“预处理标准”；疫情状态下，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中表 1 标准。 

 

 



3、噪声 

项目污水站变更后，仍设计为地下式，污水站噪声较小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

小。 

4、固体废物 

变更后固体废物种类、数量有所变化，经分析环评中设置的医疗废物暂存间

容积能够满足医疗废物贮存要求，医疗废物贮存方式及去向与原有环评项目一

致，本项目固体废物评价结论较原环评不发生变化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 

5、其他 

项目废气密闭负压收集，污水处理站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及卫生防护

距离。 

四、项目变更对照分析 

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

环评函〔2020〕688 号），现将本次变更相关变化情况对照如下： 

表 2  重大变更判定一览表 

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项目 
是否构成
重大变更 

本次变动说明 

性质 
1、建设项目开发、使用功能发生变化
的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老年医
疗中心使用功能仍为医疗服务，
不发生变化；污水处理站功能也
不发生变化。 

规模 

2、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増大 30％
及以上的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院内污
水处理站总规模仍为 1400m

3
/d，

规模较原方案不增加，且将 2 处
污水站合建为 1 处便于环境管
理，减少环境污染。 

3、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
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污水处
理总规模不变，平时状态和疫情
状态废水产生情况均在处理能
力范围内，污水仍为医疗废水，
不增加第一类污染物排放。 

4、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
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大，导致相应
污染物排放增加的（细颗粒物不达标
区，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、氮氧化
物、可吸入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；
臭氧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
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；其他大气、水污
染物因子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超
标污染因子）；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
目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
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％及以上的地
点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可“以
新带老”解决老站现有环境问
题，减少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
量，变更后全院污染物排放量不
增加。 



重 新
选址 

5、在原厂址附近调整（包括总平面布
置变化）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
且新増敏感点的 

否 

项目主体工程老年医学中心建
设位置不变，污水处理站“合建
污水处理站”位置较环评中“现有
污水处理站”和“新建污水处理
站”发生变化，合建后污水处理
站废气密闭负压收集、有组织排
放，根据原环评及本次变更分析
计算内容，项目变更前后均不涉
及环境防护距离。 

生 产
工艺 

6、新产品品种
或生产工艺（含
主要生产装置、
设备及配套设
施）、主要原辅
材料、燃料变
化，导致以下情
形之一 

（1）新增排放污染
物种类的（毒性、
挥发性降低的除
外）；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处理工
艺与“新站”相同，污水水质不
变，不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。 

（2）位于环境质量
不达标区的建设项
目相应污染物排放
增加的； 

项目位于水环境质量达标区。 

（3）废水第一类污
染物排放量增加
的；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废水水
质不变，无第一类污染物排放 

（4）其他污染物排
放量増加 10％及以
上的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相应污
染物排放不增加。 

7、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变化导
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
10％及以上的 

本次为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，不
涉及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
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
放量增加。 

环 境
保 护
措施 

8、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
致第 6 条中所列情形之一（废气无组
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
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）或大气污染物
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％及以上的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污水处
理工艺与“新建污水处理站”相比
更为优化，同时进一步“以新带
老”解决“现有污水处理站”部分
废气无组织排放等环境问题，减
少污染物排放量，污染物排放量
不增加。 

9、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；废水由间接
排放改为直接排放；废水直接排放口
位置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其排放
口位置由香港路改为球场路，但
仍接入市政管网，为间接排放，
不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，也不由
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。 

10、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（废气无组
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）；主
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％及以
上的。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“以新
带老”将老站部分无组织废气改
为有组织排放，类别为一般排放
口，污水处理站相关排气筒数量
由 2 根减少为 1 根，排气筒高度
15m，与新站拟设排气筒一致。 

11、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
施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向加重的 

否 

项目仅将污水处理站在红线范
围内进行迁移，地下工程做好防
渗措施，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
染防治措施不变，不会导致不利
环境影响加重。 

12、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
单位利用处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（自
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可保持
“以新带老”建设内容，对全院污
泥进行脱水、消毒处理，处理后



价的除外）；固体废物自行处方式变
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 

的固体废物（含污水站污泥）仍
委托外单位处置。 

13、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
化，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
低的。 

否 

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后，应急事
故池容量增加，位置有所调整，
更有利于事故水的收集拦截及
处理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增强。 

根据上表变更情况对照分析，项目污水处理站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，无需重

新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。 



 

武汉市第六医院污水处理站方案变更示意图 


